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
北京教育学院通州分院


关于第六届北京市中小学校园心理剧
成果征集与展示交流活动的通知

各中小学：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拟组织开展“第六届北京市中小学校园心理剧成果征集与展示交流活动”，旨在发挥校园心理剧在促进学生自主管理与自我赋能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构建“五育并举”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格局，优化校园心理支持环境，提高我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整体质量，切实服务好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本活动为纯教育公益行为，不增加学校负担，不收取任何费用，请各中小学自愿参加。
一、成果征集说明
（一）成果要求
1.范围：通州区各中小学
2.原则：坚持学生立场，弘扬生命至上，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成长的内驱力，为学生赋能，培育健康、快乐的新时代儿童青少年。
3.要求
（1）总体要求
· 主题明确，内容积极向上；
· 能够反映学生常见的心理困惑与问题，情节吸引人，能引发共鸣，对学生产生深刻的触动；
· 能利用心理学原理与技术科学有效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对学生给予方法的指导和启迪；
· 表演真实、自然，言行能很好地展现人物心理活动；
· 背景、音乐、道具、服装、灯光等舞台元素运用合理，气氛渲染得当。
（2）视频技术指标
· 视频时间长度为8-12分钟；
· 视频格式为flv格式或mp4格式，视频需达到标清；
· 单个视频不超过200M，如超过此大小，可分上下集制作。
· 视频文件命名格式：序号_成果名称，其中“序号”为《心理剧成果申报信息汇总表》（见附件）中的序号，如“01_做情绪的主人”。
（3）剧本要求
· 必须为原创剧本；
· 与心理剧视频内容应一致；
· 剧本应包含以下要素：辅导目标、人物简介、剧情简介、指导教师或创作人员名单（不多于3人）、表演人员名单（不多于10人）、剧本正文。
· 在首页右上角注明“心理剧剧本”字样，四号黑体字。题目居中，1号宋体字。作者姓名、单位（全称）居中，用3号楷体字。文中标题均为五号黑体字，所有正文均为五号宋体字，一级标题用“一、二、三、”，二级标题用“（一）（二）（三）”，三级标题用“1.2.3.”，四级标题用“（1）（2）（3）”。行间距为“单倍行距”。
（二）征集办法
1.为确保成果质量，将根据成果征集要求对各校提交的成果进行区内初评；每名申报人只能提交一份成果，多出者不予参评。
2.已经获得历年心理剧成果奖项的剧目，请勿重复提交。请各校负责人做好审核工作，务必确认心理剧作者的单位、姓名、成果名称等信息的准确性，评审组将以此作为最终依据颁发证书。
3.请于2026年4月8日前以学校为单位将心理剧视频、剧本以及《心理剧成果申报信息汇总表》发送至邮箱417810834@qq.com。以“XX学校心理剧成果”注明邮件主题。请勿以个人名义提交成果。
4.请按规定日期提交，过期不予受理。
二、评选与展示交流说明
1.经过区级初评后，经评审后择优心理剧成果7个上报市德育中心。
2.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将组织专家，在“客观、公正、科学”原则指导下，对征集的心理剧成果进行认真评审；拟设奖项：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获奖名额将根据实际征集成果总数及质量进行确定。
3.本次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北京市中小学优秀校园心理剧成果”的申报与评审环节，为了对这一工作给与支持，拟在3月中下旬举办一次专业交流及培训活动。评审工作于 2026年5月10日之前完成并进行评审结果公示。第二阶段为展示交流活动，拟将第一阶段推荐出的优秀校园心理剧进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展示，包括学生表演、指导教师分享、荣誉表彰、专家点评等环节，第二阶段的活动拟于2026年5月下旬举办，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附件：心理剧申报成果信息表



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德育部
2026年3月4日
（联系人：李瑶 乔爽  联系电话：5211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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